2021年防汛经费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我县是水利大县，防汛任务十分繁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、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>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防汛抢险任务需要，储备必要的防汛抢险物资和资金。由财政部门安排的防汛经费，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。为做好2021年我县防汛工作, 县政府安排防汛经费40万元，用于补助我县应急度汛项目和组织防汛工作的相关费用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绩效总目标：防御、减轻洪涝灾害，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项目阶段性目标：防御、减轻洪涝灾害，不发生群死群伤。

预期主要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效益：根据防汛抢险任务需要，按照轻重缓急、突出重点的原则，科学合理安排防汛资金，采取必要的措施，确保工程安全度汛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的损失。
（三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项目预算安排资金40万元，实际到位40万元。

2、资金使用情况分析

为认真做好20215年防汛工作，我县各中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进行了认真备汛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处理一批险工隐患。根据工作实际需要，我局于2021年8月6日以《关于下达2021年防汛经费的通知》（潭县水发〔2021〕28号）文件将资金分解下达，共计40万元，资金的分配合理，无虚列项目支出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情况。              

3、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在资金的管理上严格遵守国家的财经法规、制度和有关文件，做到资金专项管理，专款专用，

4、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分析

项目由各单位具体负责实施，县水利局负责监督，促进防汛工作的有效开展。

二、项目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（一）项目主要绩效
2021年，我县经历了6轮强降雨，特别是5月份遭遇了4轮强降雨袭击。县内涓水3次超过警戒水位，最长一次超警时间长达13小时47分；湘江1次超过警戒水位，持续35小时05分。我局紧紧围绕“五个确保”的要求，“早安排、早部署”，扎实开展防汛备汛工作，成功应对6轮强降雨袭击，确保了我县安全度汛，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。防汛经费的及时投入，修复了几处水毁工程，为全年的安全度汛奠定了良好基础，实现了预期的效益目标。

（二）评价结论
从本次绩效评价的情况看，该项目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资金管理与使用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，无违纪违规情况，项目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，绩效自评得分99分，等级为优秀。具体见附件评分表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

由于我县水利设施众多，基础薄弱，工程防汛抗洪战线长、能力差，蓄水保水的能力也差，导致全县防汛抗旱任务十分艰巨，而防汛经费越来越少，一部分水毁工程和险工险段无法及时得到修复。
四、有关建议

在今后的防汛抗灾方面加大资金支持，确保人民生命、生产安全。
